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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唐德影视”或“上市公司”）

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

部签发的《关于对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

第 27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会同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律师”）就关注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与核查，现回复报告如下： 

 

一、问题 1、上述交易相关方筹划本次事项的背景、过程、目的及对公司的

影响，并向我部报备交易进程备忘录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名单。 

回复： 

2018 年以来，受监管政策收紧等因素的影响，影视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加之公司重点投资制作的电视剧《巴清传》由于主要演员社会舆论原因未能按期

播出，导致公司 2018 年和 2019 年出现亏损，公司经营压力有所增加，现金流

较为紧张，公司股票价格亦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吴宏亮先生为唐德影视的实际控制人，现持有唐德影视股份 152,108,065 股，

占唐德影视总股本的 36.31%。由于唐德影视股票价格较大幅度的下跌，为避免

出现股票质押平仓风险，其多次提前偿还质押融资并补充质押股票，致使当前股

票质押比例较高。目前，吴宏亮先生已质押唐德影视股份 151,838,787 股，占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持有唐德影视股份数的 99.82%，占唐德影视总股本的 36.25%，出现了一定的流

动性困难。 

为解决实际控制人的流动性困难，同时也为上市公司引入有实力的投资者，

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环境，吴宏亮先生与东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所控制的东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影视文化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聚文”）就控制权转让进行协商并达成意向协议。 

东阳市是著名的“文化和影视名城”，亦是公司注册所在地和主要经营所在

地。坐落于东阳市的横店影视城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先后建成了秦

王宫、清明上河图、圆明新园等 28 个大型实景基地和 31 座大型室内摄影棚；累

计接待剧组 2,500 多个，拍摄影视剧达 60,000 多部（集），被誉为中国好莱坞。

2004 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设立全国首个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浙江横店

影视产业实验区；2012 年 7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浙江省横店影视文化

产业实验区；2018 年 4 月，中共浙江省委专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横店影视文

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升格设立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 

公司引入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作为控股股东，有利于发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

和民营资本融合发展的机制优势。此外，转让双方同意共同积极推动公司引入战

略投资人；且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同意在本次交易交割后协助公司新增不少于 2

亿元的融资，并择机促使能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优质资产按照中国法律及深

交所规则的规定注入公司。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有望提升公司的融资能力和运营能

力。   

交易进程备忘录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名单已报备。 

 

二、问题 2、请说明本次收购的最终资金来源，目前是否已有明确的筹资计

划或安排，是否存在杠杆资金；如存在借款，请补充说明借款金额、资金成本、

期限、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如相关资金筹措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请作出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根据《吴宏亮与东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东阳聚文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关

于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

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与吴宏亮先生拟共同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

让方”），其中：东阳金控出资 5.1 亿元，持有受让方 63.75%的股权；东阳聚文出

资 1.5 亿元，持有受让方 18.75%的股权；吴宏亮先生或者吴宏亮先生指定的第三

方出资 1.4 亿元，持有受让方 17.50%的股权。东阳金控拟向受让方出资并用于本

次收购的资金最终来源于其自有资金及股东东阳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东阳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持有东阳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出资，东阳聚文拟向受让方出资并用于本次收购的最终资金来源于其自有

资金及股东东阳金控和东阳小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不存在杠杆资金和对

外借款，相关资金筹措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问题 3、请说明吴宏亮通过委托表决权方式转让控制权的原因及必要性，

说明委托表决权的委托期限，该表决权委托的是否存在前置条件、时间限制及

解除安排，如何维持受让方控制权的稳定，是否存在法律纠纷风险。 

回复：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吴宏亮先生持有公司 152,108,065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36.31%。 

由于吴宏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吴宏亮先生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作的承诺，吴宏亮先生目前仅

可以转让 38,027,01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08%），剩余 114,081,049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23%）为高管限售股。 

而本次交易受让方希望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因此采用了委托表决权方式，即

由吴宏亮先生拟将所持公司 87,218,93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2%）表决

权委托受让方行使。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持有公司 9.08%的股份，拥有公司



29.90%的表决权，受让方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东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办公室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上述表决权委托股份 87,218,93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2%）中，在

本次交易交割后，受让方同意继续受让 66,702,73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2%，以下简称“后续转让股份”）。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应提供给吴宏亮先生

一笔借款用于其解除后续转让股份的质押，前述质押解除后吴宏亮先生应将后续

转让股份质押给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在后续转让股份根据中国法律及深交所规

则满足转让及过户条件后，由吴宏亮先生和受让方另行就后续转让股份转让事宜

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该部分股份委托不存在前置条件，在吴宏亮先生和受

让方完成股份交割手续后即自行解除。上述交割完成后，受让方将持有公司

104,729,750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0%），吴宏亮先生将持有公司 47,378,315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1%）。 

对于上述表决权委托股份 87,218,93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2%）中

剩余的 20,516,2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双方正在对表决权委托的前置

条件、时间限制及解除安排进行协商。 

综上，上述表决权委托股份 87,218,93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2%）

中的 66,702,73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2%）存在后续转让安排，且对该

部分表决权委托未设置前置条件，保证了受让方控制权的稳定，不存在法律纠纷

风险。 

 

四、问题 4、请说明吴宏亮持有受让方股权的原因，是否为其他出资人承担

收益兜底或其它利益安排，并请说明吴宏亮的出资来源。 

回复： 

吴宏亮先生持有受让方股权，主要是由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希望吴宏亮先

生长期服务于唐德影视，达成间接持股安排。不存在吴宏亮先生为其他出资人承

担收益兜底或其它利益安排。 



吴宏亮先生的出资主要来源于其收到他人偿还的借款以及向亲人、朋友筹措

的借款。 

 

五、问题 5、请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说明吴

宏亮是否因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以及持有受让人股权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构

成一致行动人，受让方是否应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履行要约收购义务，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的主要安排及约定 

2020 年 5 月 6 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

东阳金控的控股子公司东阳聚文签订了《意向协议》。《意向协议》约定，东阳金

控、东阳聚文与吴宏亮先生拟共同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其中，东阳金控出资 5.1 亿元，持有受让方 63.75%的股权；东阳聚文出资 1.5 亿

元，持有受让方 18.75%的股权；吴宏亮先生或吴宏亮先生指定的第三方出资 1.4

亿元，持有受让方 17.50%的股权。 

吴宏亮先生拟向受让方转让上市公司股份 38,027,01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9.08%。上述交易完成后，受让方持有上市公司 9.08%的股份，吴宏亮先生持

有上市公司 27.23%的股份。 

自上述交易交割日起，吴宏亮先生将其所持上市公司 87,218,935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82%）的表决权委托受让方行使，具体委托方式由吴宏亮

先生与受让方另行约定。 

2、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1）《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一致行动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

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

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一）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三）投资者的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

重大影响；（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

份提供融资安排；（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

股份；（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十）在上

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

股份；（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2）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未因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以及持有受

让人股权构成一致行动人 

① 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及相关安

排 

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签订的《意向协议》，各方未在《意向协

议》中约定任何一致行动相关安排。除《意向协议》外，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

东阳聚文未就本次交易达成任何其他协议或约定；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

聚文之间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的意愿及相关安排。 

② 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之间无关联关系 



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之间不存在以下情形： 

A.东阳金控持有东阳聚文 60%的股权，为东阳聚文的控股股东；东阳金控为

东阳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阳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为东

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吴宏亮

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亦不存在受同一主体控制

的情形； 

B.吴宏亮先生未在东阳金控、东阳聚文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未

持有东阳金控、东阳聚文股权，不会对东阳金控、东阳聚文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

影响； 

C.本次交易交割后，受让方同意继续受让吴宏亮持有的表决权委托股份中的

66,702,73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92%），为后续股份转让之目的，东

阳金控、东阳聚文同意向吴宏亮先生提供一笔借款用于吴宏亮先生解除后续转让

股份的质押，该等借款行为不属于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之间存在合

伙、合作、联营的情形；除三方拟共同出资成立受让方外，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

控、东阳聚文之间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经济利益关系。 

D.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之间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其他需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关联关系，不存在《企业会计准则

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

联关系。 

E.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除吴宏亮先生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87,218,935 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82%）的表决权委托受让方行使外，吴宏亮先生

对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份享有自主表决权，无需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及

受让方协商一致；吴宏亮先生亦不会继续委托受让方或东阳金控、东阳聚文行使

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份的表决权。 

③ 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未因持有受让方股权构成一致行动人 



吴宏亮先生在受让方的持股比例仅为 17.50%，亦没有向受让方委派或提名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及安排。虽然吴宏亮先生参股受让方，但对受

让方的重大决策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无一致行动的意愿及相关安排，不

存在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应当被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

情形。 

3、受让方不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收购人拟通过协议方式收购一

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 30%的，超过 30%的部分，应当改以要约方式进行；但

符合本办法第六章规定情形的，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符合前述规定情形的，

收购人可以履行其收购协议；不符合前述规定情形的，在履行其收购协议前，应

当发出全面要约。 

根据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的相关安排与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

方持有上市公司 9.08%的股份，拥有上市公司 29.90%的表决权。受让方拟通过

协议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不超过 30%，不需要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四十七条的规定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二）律师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吴宏亮先生与东阳金控、东阳聚

文无一致行动的意愿及相关安排，不存在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规定应当被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根据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的相关安排与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

方持有上市公司 9.08%的股份，拥有上市公司 29.90%的表决权。受让方拟通过

协议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不超过 30%，不需要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四十七条的规定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六、问题 6、请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无法完成后续转让事项，是否会导致

本次股份收购失败，对已完成交割股份的处置安排（包括时间、处置条件、具

体方式）等；如因受让方违约导致需要对交割股份进行处置，是否会对你公司

控制权产生影响；如是，请补充说明保证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施。 

回复： 

若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无法完成后续转让事项，存在导致本次股份收购失败的

风险，转让双方正在就如果出现该等情形下已完成交割股份的处置安排（包括时

间、处置条件、具体方式）等进行协商并在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 

如因受让方违约导致需要对已完成交割股份进行处置，则会对公司控制权产

生影响，交易双方正在就如果出现该等情形下保证控制权稳定过渡的安排进行协

商并在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 

根据《意向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交割后，受让方同意继续受让

66,702,73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2%）。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应提供给吴

宏亮先生一笔借款用于吴宏亮先生解除后续转让股份的质押，前述质押解除吴宏

亮应将后续转让股份质押给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在后续转让股份根据中国法律

及深交所规则满足转让及过户条件后，由吴宏亮先生和受让方另行就后续转让股

份转让事宜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鉴于东阳金控、东阳聚文向吴宏亮先生提

供借款，受让方违约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七、问题 7、请披露截至回函日吴宏亮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冻结

或权利受限的情况，是否存在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已采取和拟采取化解平仓风

险的措施，如股份被债权人强制平仓或司法拍卖对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的影响，

以及受让方如何保证控制权的稳定，并报备各笔股权质押合同起始日及到期日、

融资金额、具体用途、预警线、平仓线、预警线价格、平仓线价格。 

回复： 

截至本回复函回复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宏亮先生无一致行动

人。吴宏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52,108,0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1%，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8,027,016 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均为高管锁定股）

114,081,049 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51,838,787 股，占持有股份数的 99.82%，占

公司总股本的 36.25%；吴宏亮先生持有的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况，除股权质押外

也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函回复之日，吴宏亮先生持有公司的股票不存在质押平仓风险，

亦不存在股份被债权人强制平仓或司法拍卖的风险。吴宏亮先生正在积极采取措

施，已向出质方多次增加资产作为补充担保物，并且加快处置变现其个人持有的

长期资产，回笼现金。此外，吴宏亮先生将通过本次股份转让进一步降低股权质

押融资金额。 

 

八、问题 8、请自查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违规担保和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如是，请说明解决措施，以及是否影响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的推进。 

回复：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 

 

九、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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